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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

在全世界建立通航分隔制的海域和水道已有一百几十处
,

被国际海协采纳的约三分之二
。

通航分隔

制被纳入 1 9 7 2年 《国际避碰规则》第二章第十条以后
,

由推荐性遵循时期变为强制执行阶段
。

进入通航分道的

船舶均应遵守
“

通航分隔制
”

的规定行动
,

否则就是违章 v( iol at ign ur l es an d er g ul at i o n s )
,

就应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为确保分隔制的实施
,

许多国家制定了严厉的措施
。

如英
、

法
、

阿曼
、

苏丹
、

澳大利亚
、

新加坡等国
,

将

违章船长提交法院
,

据其情节罚款乃至吊销船长证书
,

或承担刑事责任
、

赔偿经济损失等处罚 ,对非本国注册

船舶
,

则通过外交途径将违章事实及情节照会各船旗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

并定期将违章案例报国际海协
,

由

国际海协通报各国
。

新加坡政府曾在一年里吊销 7名违反新加坡海峡分隔制规定的船长证书
。

对一名违反新

加坡海峡分隔制规定导致搁浅
、

污染事故的外国船长
,

实施了今后不准其航行于新加坡水域的严厉制裁
。

尽管

如此
,

由于种种原因
,

违章事件仍屡有发生
,

碰撞事故依然存在
。

如一艘行驶在多佛尔西南分道的希腊船与一

艘欲穿越分道去鹿特丹的利比亚船相遇
, “
利

”

船以红灯出现在
“

希
”

船右前方
。

两船各持己见
,

互不相让
,

直至

半海里左右才采取紧急避让
,

两船碰撞导致
“

利
”

船沉没 ;又如我国一艘行驶在多佛尔东北向分道去汉堡的货

船与一艘穿越分道去英国的法国大客轮在加莱附近相遇
,

发生与上例性质完全相同的局面
,

在千钧一发之际
,

两船紧急避让虽未酿成大祸
,

但两船交叉距离仅百米左右
。

有些国家对我国航行在远洋的船舶 ( ve ss el )违反分

隔制的事件反映较大
,

曾扬言要在海协会议上散发
。
1 9 8 0年我国 已承认 1 9 7 2年《国际避碰规则》

,

为维护国家声

誉
,

确保航行安全
,

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

80 年代末
,

我国始在黄海
、

渤海
、

长江 口等处试行
“
分道通航

” ,

图 1为黄海中南部
“

分道通航
”
的情况

。

我

国
“

分道通航
”
的有关情况尚未得到 国际海协的承认

,

处于试行阶段
。

目前
,

我国已有几百艘远洋渔船分赴世界

各海区作业
,

多数驾驶员对世界范围的
“

通航分隔制
”
尚不十分了解

,

对如何运用
“

规则
”
正确处置分隔制水域

及其附近所遇到的问题不够明确
。

由此本文对
“
通航分隔制

”

做如下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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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航分隔制的形式和特征

1
.

1 主要形式 (如图 2示 )

L Z 主要特征

在相反方向上各有一条按国际海协
“

通航分隔制

设计标准
”

规划的供通航船流使用的分道 (如图2示 ) ;

将相反方向的通航分道分隔开的分隔线 (图 2中 l) 或分

隔带 (图 2中2 )
,

按规划好的通航分道宽度
,

在分隔带

(线 )的两侧明确划定通航分道的外界限 (如图 2中 3 ) ;

通航分道 内船流应遵循的总方向 (如图 2中4 ) ; 在通航

分隔制附近设置雷达监控和无线电通讯系统
,

监控分

隔制水域
。

多佛尔海峡
“

通航分隔制
”
实际设置情况见

图3
。

双

2 间题与原因

尽管
“

通航分隔制
”

纳入了 《国际避碰规则 》
,

执行

过程中违章事件仍未杜绝
,

碰撞事故依然威胁着船舶

的安全
,

经常出现的间题有
:

不按分道船流总方向行

驶 ;在分隔带 (线 )上航行 ;没采取与通航船流总方向成

直角穿越 ; 随意行驶在沿岸通航区
。

产生原因
:

在思想上认识不够
,

没把
“
通航分隔制

”

提高到国际法规高度认识
,

马虎从事 ;对规则含义 以

哪
沪

.

, 福声长江 口 灯船

图 1 黄海中南部分道通航示意图 (据文献 [4 ] )

及有关技术细节不够了解 ;没有配备最新的航海资料 ;航行中没与监控系统保持联系
。

3 对
“
通航分隔制

”
有关规定的讨论

( 1 ) “顺着通航分道的船舶总流向行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港务监督局
,
1 9 9 0 ]规定在分道内均以箭头标示

了船流方向
,

在每条分道内只允许单向行驶
,

因此航船应按所去的方向选择相应的分道
,

以箭头方向行驶便形

成单向通航
。

( 2 ) “在通航分道的端部进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
,

19 9 0 ]
。

为保持分道 内的船流通畅有序
,

要求

船舶在分道的端部进出
。

但有时
,

分道中间地段港口船舶进入分道或因特殊原因分道内的船舶驶离分道不能

从端部进出
,

只能从边侧进 (出 )
,

从边侧进 (出 )时
,

应取小角度切入 (出 )
。

这样做可使切入船有较充分的了望

余地 ;通航船流不致受阻产生混乱
。

( 3 ) “ 尽可能与分道船流总方向成直角穿越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港务监督局
,

199 0 ]
。

穿越分道
,

必然使船流

受干扰
,

处置不当
,

极易出现紧迫危险导致碰撞
。

但分隔制两侧港口往来船舶以及分道内船舶因正当理由需进

入沿岸通航区时
,

必须穿越分道
,

因此条文中使用了
“
尽可能避免穿越

” , “
不得不穿越时

,

尽可能与分道船流总

方向成直角穿越
。 ”

直角穿越横距短
,

用时少
,

行动意图易被察觉
。

所以穿越时的角度不能任取
,

应以最接近 9 00

的角度穿越
。

(4 )沿岸航区
。

沿岸通航区是指通航分道外界限至邻近海岸间的区域
。

主要供沿岸区 间船舶航行使用
,

航

向具有随意性
。

凡出发 (目的 )港不在沿岸通航区或没有正当理由的分道内行驶的船舶不应进入沿岸通航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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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航分隔制的主要形式(据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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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带
; 3

.

外界限
, 4

.

船流方向

`
二端>

一一 雷达监控界限

图 3 多佛尔海峡通航分隔制示意图 (据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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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端部附近行驶应
“

特别谨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
,
1” O]

。

分隔制的端部是船流集散区
,

常

构成交叉
、

对遇局面
,

是事故的多发地
。

因此条文中告诫航船要
“

特别谨慎
” 。

旨在明示航船在该区域应加倍

替惕
,

不能大意
,

应采用
“
安全航速

” 、 “

加强了望
” 、 “

谨慎驾驶
”

措施航行
。

( 6) 在分隔制区域或端部附近锚泊
,

妨碍正常航行
,

船流受阻
,

增加风险
。

没正常理由
,

不能随意在这些区

域锚泊
。

( 7) 分隔带 (线 )是分隔制的核心
,

为避免混乱
,

在设计分隔制时
,

一般不采用灯浮标
,

而采用规定的带

(线 )的形式
。

通航船舶应
“
尽可能让开分隔带 (线兀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

,
1” 叼

。

除
“

穿越
” 、 “
在紧急情

况下避免紧迫危险
”

外
,

航船不能侵入
。 “

在紧急情况下避免紧迫危险
”

是指在分道内船舶间发生碰撞紧迫局面

时
,

如不进入分隔带
,

就无法避免碰撞的情况下进入分隔带才是合理的
,

否则冒然进入便被视为违章
。

结论
:

①牢记分隔制的宗旨— 分隔
.

②行动准则
。

即
,

顺着分隔船流总方向行驶 ; 让开分隔带 (线 ) ;从端

部进 (出 )
,

不得已时
,

以小角度切入 (出 )
。

③保证措施
。

直角穿越 ;过境船不应随意使用沿岸通航区 ;在端部及

其附近应特别谨慎 ;避免在分道内及端部附近锚泊 ; 除穿越
、

紧急情况下避免紧迫危险
,

通航船不得进入分隔

带 (线 )
。

4 应注意的问题

4
.

1 区分国际海协采纳的与地方性分隔制
1 9 7 2年《规则 》第二章第十条仅适用于

“

海协
”
采纳的分隔制

,

不一定适用地方分隔制
。

因此在出航前应查

阅有关资料
,

弄清分隔制的性质和通航方法 ( “海协
”
出版的《船舶定线 》刊出了海协采用的全部通航分隔制的

资料 ;英版周版通告中刊出了增设
、

修改和补充的分隔制的资料 )
。

4
.

2 保持与监控系统的联系

在分隔制区域航行
,

应开启 (V H F )守听
,

获得监控站的通报
,

及时发现并纠正违章
。

有正当理由需要背离

规则时
,

及时联系得到谅解
。

4
.

3 注意
“
Y G

”

信号
Y G 信号含义

:

你船如未遵守通航分隔制《国际信号规则 》第 VI 部分 (文献〔1 ] )
。

当收到该电讯或灯光讯号

时
,

应马上检查本船是否违章
。

若信号不断发来
,

又查无误
,

很可能分隔制已变化
,

你船并未掌握变化的情况
,

应及时问明原因并改正
。

.4 4 资料配备

应配备最新的航海资料
,

及时索取航海通告并改正海图
。

4
.

5 克服片面性

船舶在通航分隔制区域相遇
,

如何正确处理船舶间的避让关系
,

应引起注意
。

正如本文开头已述的两例
,

由于按分道船流总方向行驶的船舶对避碰撞规则的片面理解
,

导致紧迫危险以致碰撞沉没
。

这种片面性在国

内
、

国外驾驶员中都有
,

教训深刻
。 “

通航分隔制
”
不能超越

“

避碰规则
” ,

在分隔制水域与其它水域一样
,

均应以

《避碰规则 》有关避碰条款为准则
,

处理并摆脱危险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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